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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4_BF_E9_83_A8_E5_c80_312150.htm 财政部关于加强非税

收入收缴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办库[2006]360号）有关中

央部门财务部门，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

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中国建设银行机构业务部，中国

农业银行机构业务部，中国光大银行公司业务部，中信银行

机构业务部： 为进一步加强非税收入收缴管理，确保通过非

税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缴的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财政，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规范收缴流程 缴款人以现

金或转账支票方式向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缴款，需同时提交执

收单位开具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以下简称《缴款书

》），代理银行录入相关信息，经审核无误后，将款项缴入

财政部为该执收单位开设的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缴款人以银

行汇兑方式向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缴款，代理银行应直接将款

项缴入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每日营业终了前，代理银行通过

资金汇划清算系统，将所有缴入中央财政汇缴专户的资金（

包括已确认信息的和未确认信息的资金）全额自动汇划到中

央财政专户，中央财政汇缴专户日终余额为零。 二、及时对

到账资金进行确认，匹配《缴款书》相关信息 中央财政汇缴

专户行在收到缴款人以银行汇兑方式缴入中央财政汇缴专户

资金的当日，应书面通知执收单位。当日确实无法通知的，

必须于次日书面通知执收单位。 执收单位收到代理银行书面

通知后，原则上应于当日确认收入，并开具《缴款书》送交

代理银行，确有困难的必须于次日送交，并与主管部门沟通



；对因缴款信息不明，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具《缴款书》

的，执收单位应及时上报主管部门，主管部门于l0个工作日

内向财政部（国库司）汇总报送有关处理意见，财政部视情

况将其作为预算内“其他收入”予以处理。 中央财政汇缴专

户行收到执收单位开具的《缴款书》后，当日与已上划中央

财政专户的资金进行核对，补录《缴款书》相关信息，营业

终了前，将信息上传中央财政专户行。 中央财政专户行收到

中央财政汇缴专户行上传信息后，当日将信息与资金进行匹

配，确有困难的，必须于次日匹配。 三、加强账务核算，按

要求报送报表 中央财政专户行、中央财政汇缴专户行对已确

认信息的收入和未确认信息的资金应分别核算。代理银行应

按规定向财政部（国库司）报送《非税收入收缴资金日报表

》（附件1），按调整格式报送《中央财政专户资金库存表》

（附件2），并向财政部、主管部门、执收单位报送《非税收

入收缴资金旬（月）报表》（附件3）。如中央政府非税收入

收缴管理相关制度调整，上述报表格式以调整后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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